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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教職員工津貼補助系統操作手冊

 本校「教職員工津貼補助系統」自114年1月2日起開放使

用，請查照轉知。

 

為落實數位政府概念，並提升行政效能，本校已完成

「教職員工津貼補助系統」建置，提供教職員工自行登

入本校校務資訊系統，申請生活津貼及健康檢查補助並

上傳相關證明資料。

本校教職員工津貼補助申請，請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補助項目：生活津貼（結婚補助、眷屬喪葬補助、生

育補助、子女教育補助）及健康檢查補助。

申請方式改採線上申請：（線上申請表自114年1月2日
上線，原紙本申請表不再受理）

申請路徑：iNCCU→校務資訊系統→行政資訊系統

→一般行政資訊系統→教職員工津貼補助系統。

申請程序：申請人至系統選擇補助項目→檢視/填寫

相關欄位資料→上傳附件存檔送出→列印申請表簽

名→送人事室辦理。

檢附旨揭津貼補助系統操作手冊一份。

正本：本校各單位(電子布告欄)
副本：人事室第三組

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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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路徑 

iNCCU →校務資訊系統 → 行政資訊系統 → 一般行政資訊系統 → 教職員工

津貼補助系統 

 

貳、 津貼補助申請 

申請項目依使用者有權限項目顯示，若對於顯示項目有疑義，請洽人事室承辦

人(分機 63512)。 

 

 

一、補助項目申請 

補助項目分為結婚、生育、喪葬、子女教育、健檢五項，依使用者有權限項目

顯示。點選 進入申請頁面，點選 可查詢紀錄。 

1. 結婚補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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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1: 點選 進入申請頁面 

 

Step2: 依次填寫發生日期、聯繫電話、關係人身分證號【註 1】、上傳附件

【註 2】，並檢視其內容。 

Step3: 可點選 或 。後皆可至 檢視。 

【註 1】倘該名關係人資料未於本校系統建檔，將不在選擇列表中，請自行填寫

關係人身分證號，送件後經由承辦同仁檢視相關證明文件後建檔。 

 

 

【註 2】檔案上傳不得超過 2MB，且僅提供 pdf 檔案上傳。附件請檢附結婚證明

書、申請人戶口名簿/戶籍謄本，不上傳則紙本併申請表致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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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生育補助 

 

 

 

Step1: 點選 進入申請頁面 

 

Step2: 依次填寫發生日、聯繫電話、關係人身分證號【註 1】、上傳附件【註

3】，並檢視其內容。 

Step3: 可點選 或 。後皆可至 檢視。 

【註 3】檔案上傳不得超過 2MB，且僅提供 pdf 檔案上傳。請檢附出生證明書、

申請人戶口名簿/戶籍謄本，男性另併附配偶社會保險請領證明文件， 不上傳

則紙本併申請表致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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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喪葬補助 

 

 

Step1: 點選 進入申請頁面 

 

Step2: 依次填寫發生日、親屬類別(父母/配偶/子女)、聯繫電話、關係人身分

證號【註 1】、上傳附件【註 4】，並檢視其內容。 

Step3: 可點選 或 。後皆可至 檢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- 7 - 

【註 4】檔案上傳不得超過 2MB，且僅提供 pdf 檔案上傳。檔案超過 3 個可自行

合併。另請檢附死亡證明書、申請人戶口名簿/戶籍謄本，不上傳則紙本併申請

表致送。其他說明詳見下圖，可自行下載切結書。 

 

 

4. 子女教育補助(國中以下，由人事室統一列印補助申請表，轉發申請人確認) 

 

Step1: 點選 進入申請頁面 

 

Step2: 依次填寫聯繫電話、眷屬身分證字號【註 1】、申請學年期、學制、學

校名稱、教育程度、年級【註 5】、上傳附件【註 6】、備註，並檢視其內容。 

Step3: 可點選 或 。後皆可至 檢視。 

 

https://posman.nccu.edu.tw/download.php?dir=rule&filename=314e074a078309d59bb25315c29ec3ad.pdf&title=13.%E7%94%B3%E8%AB%8B%E7%B9%BC%EF%BC%88%E9%A4%8A%EF%BC%89%E7%88%B6%E6%AF%8D%E5%96%AA%E8%91%AC%E8%A3%9C%E5%8A%A9%E8%B2%BB%E5%88%87%E7%B5%90%E6%9B%B8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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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註 5】若您的修業年級超過列表，請選最高年級並在備註欄位說明。 

【註 6】檔案上傳不得超過 2MB，且僅提供 pdf 檔案上傳。檔案超過 3 個可自行

合併。檢附收費單據/信用卡或轉帳證明，又屬信用卡或轉帳繳費者，應另並附

原繳費通知單。如於本校第一次申請者，請檢附戶名簿影本一份。其他，子女就

讀夜間部請檢附切結書。以上資料不上傳則紙本併申請表致送。 

5. 健檢補助 

 

Step1: 點選 進入申請頁面 

 

Step2: 依次填寫發生日期、申請對象類別【註 7】、聯繫電話、醫療機構名稱

【註 8】、申請金額【註 9】、上傳附件【註 10】、備註，並檢視其內容。 

Step3: 可點選 或 。後皆可至 檢視。 

【註 7】申請對象類別可選擇校長及副校長、40 歲以上法定編制內公務人員、教

育人員、主警隊隊友及工友(含技工、駕駛)、約用護理師、心理師、社工人員、

職業安全管理人員。 

 

【註 8】醫療機構名稱可於列表選擇，或以關鍵字帶出醫療機構 

https://posman.nccu.edu.tw/download.php?dir=rule&filename=9ca59fc22f2596ef750965fba218d604.pdf&title=6.%E8%BB%8D%E5%85%AC%E6%95%99%E4%BA%BA%E5%93%A1%E5%AD%90%E5%A5%B3%E5%B0%B1%E8%AE%80%E5%A4%9C%E9%96%93%E9%83%A8%E7%94%B3%E8%AB%8B%E6%95%99%E8%82%B2%E8%A3%9C%E5%8A%A9%E8%B2%BB%E5%88%87%E7%B5%90%E6%9B%B8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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鍵入「萬」則帶出與萬相關之醫院，可選擇之。若醫療機構未於選單列表，可於備註

欄填寫。 

 

【註 9】申請金額說明  

(一) 本校校長、副校長健檢補助費上限 16,000 元(每年 1 次)。 

(二) 40歲以上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（含技工、駕駛）、約用護理師、心理師、

社工人員、職安管理人員健檢補助費上限 4, 500元(每 2 年 1 次)。 

(三) 如實際支付健檢金額未超過 4500元，請於申請金額欄位輸入實際支付健檢

金額。 

【註 10】檔案上傳不得超過 2MB，且僅提供 pdf檔案上傳。檢附健檢收據，需簽

名(章)；以上資料不上傳則紙本併申請表致送。 

 

二、明細、抽回重新編輯、列印申請表 

依補助項目分為結婚、生育、喪葬、子女教育、健檢五項，送出申請後皆可於

檢視。 

 

1.明細 可檢視內容。 

2.抽回重新編輯 人事尚未造冊作業前，皆可抽回重新編輯再送出。 

3.列印申請表 檢附(或上傳)相關文件併申請表致送人事室。另外，子女教育補助

可選擇多子女 列印，亦可單一申請表列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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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項申請表 

    1.結婚補助

 



- 11 - 

 

    2.生育補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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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.喪葬補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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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4.子女教育補助 

    子女姓名系統自動帶出。但若為首次申請系統尚未建檔，請自行填寫眷屬姓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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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5.健檢補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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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送件 

 
參、 系統錯誤訊息回報 

業務事宜    人事室   結婚、生育、喪葬、子女教育補助  分機：6351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健檢補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機：63509 

技術事宜    電算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機：63249  


